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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第十一屆會

-0一六(+一） 南非聯邦政府｀｀種

族隔離＂政策在南非所造成之種

族衝突問題

大會，

憶及前此關於衛A聯邦政府＂種族隔離＂政策

所造成之南非種族衝突問題各決議案，

尤愤及一九行行{t 十三月六日大會決議案九一

七（I-) 第六段促請南非聯邦政府溼＇、子聯合國憲章

所載義務之規定｀

鑒於一九五珣 I·二月丘日決議案六一六 B

（七）曾特別宜佈， IL屬旨在延續或加強歧視之政

府政策慨與憲章相抵觸，

更鑒於一九liC／年 1 二月二日決議案：．九五

（五）、一九丘二年刃!·項決曦案五一一（六）

及一九五二年 I亡二月五日決成案六一六A （七）曾

經先後認定＂種族隰離"(apartheid) 政策必然係以

種族歧蔵主義爲根據，

相信多族社會之中，法律體制與慣例雷以確立

人人法律地位平等不因種族信仰或膚色而遭受歧磯

之法律秩序為共歸趨，能如此，然後和諧、人權及

自由之尊重、統一社會之和平發展，始有充分保證，

又相信依據憲章／原則，｛足和解k着手，實爲逐

漸解決此一問題之必要條件，

一．深以南非聯邦政府尙未遵守憲章所載義

務，並進一步採行歧視辦法，致令以後遵守此種義

務盆形困雛爲槭；

二．確信堅持此種歧視政策，不但抵觸憲章，

且與實現平等自由及正義理想之進步及國際合作力

量：相抵觸；

三．促請南非聯邦政府根據憲章所載義務及責

任並根據當代其他多族社會所接受之原則及已得到

之進步，重行考慮共立場，並重行擬訂其政策；

冏．邀請南非癤邦政府令亻后從積極方面着「

解決此一問題，尤常出 I出聯合國，

五．敦請秘書長斟酌情形，與南非聯邦政府洽

商，以推行本決議案之宗旨。

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，

茅六四八大全體會誤。

-O一七＼「一） 申請國入會間噩

A 

大會，

憶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會決議案二

九六G （四）認為大韓民國具備聯合國會員國之資

格，

備悉大韓民國因安全理事會一常任理＇扣國之反

對而未得加入聯合國伶會員國，

一．重申大會糅爲大韓民國具有加入聯合國 t窎

會員國之充分資格之決定；

二．請安全理市會參照此項決定重行審議大韓

民國之申請，並｛盡速向大會具報。

一九五－L-,t..::.n..::. 十八日，

始六六三次全體會珙。

B 

大會，

憶及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決議案六

二0C （七）睦爲越南具備灝合國會員國之資格，

備悉越南因安全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之反對而

未得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，

一．重由大會聰爲越南具有加入灝合國爲會員

國之充分査格之決定；

＝．請安全理事會參照此項決定重行審議越南

之申請，並儘速向大會具報。

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

茅六六三，k全體會誤。

-O一八（十一）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

難民救濟工賑虞主任報告書

大會，

覆按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一九四

（竺）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三o= （四）．

一九五0年E二月二日決議案竺九三（石）、一九五

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決曦案五一三（六）這一九五二年

十一月六日決議案六一四（七）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

5 並參闋泱讚案一一一O （十一），一一一一（十一），一一一：：
（十一），一一一芒（十一）及一一一八（十一）．



據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
7 

二十七日決議案七二0 （八）「一九下四年·1二月四

日決議業八一八（九）及一九五五年丨－二月．．日決

議案九一六〈十），

備悉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「．賑處主任

之常年6 與特別報告~7 以及1肌湛銾咨詢委員會之

報告書， 8

業已審核工賑處主任編製之善後救濟費預算，

察悉對預算捐助之款項仍嫌不敷，深為關注，

備悉決議案一九四（三）第十一段所規定之遺
送難民囘籍或枱予賠償之辦祛尙未宜行，決議案五

一三（六）第二段贊「n]官施之難民綷濟復原計劃亦

無軍大進展，因此，難民情況仍為嚴重問題，

備悉收容國政府渴望－「賑處在各該國境內或領

土內繼續執行共任務，並表示願依聯合國憲章第一

百零四條及第－百零li條之規定，聯合國特權與豁

免公約，決城集：c） -- （四）第 l七段之內容以及

與收容國政府所＂「協定乙條款，充分與［賑處合作

並竭帯所能，仝力植助「賑處進行 l．̂作，

一．着令聯合國近東巴勒所坦難民救濟工賑處

參照本會計年度1Ii,]大數額之限制進行共難民救濟及

經濟復原計劃；

二．請收容國政府充分與 I-，賑處及共人員合

作，並儘楫協助 E^賑處進行1-．作；

｀請該地 l,；E各國政府在不妨碣大會一九固」｀

年十二月 t- 寸日決議案一九四（幻第十一段之原

則下，與「．賑處合作擬訂並執行足以維持大昷雛民

之工作計劃；

四．請「賑處繼續與聯合國巴勒斯坦和解委員

6 同上，第十一届會，柚編第十四號 (A/3212) 。
7 同上，補編第十四號 A (A/3212/ Add. 1) 。

8 同上．第十一届會，．附件，議棒項目：：：：十三，文件 A/3498 。

會諮商，以求1盡最推進各該機關之任務，尤應注意

決議案一九四（汀第 l－一段之規定；

五．決定保留經濟復原某金並授懽工賑處主任

酌攝對各收容國政府之一般秤齊發展計劃支什賽

用，但此種政府應同意於不妨碣大會決議案一九四

（三）第十一段規定之原則下，在一定期間爲若干

帷民負攪財務 k之責任，共人數按照計劃費用比例

商定之；

六．再度籲請各私立機關及政府協助應付大會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決議案九一六(+)第五段

所指共他請求救濟者之嚴重霈要；

七．請預算以外款項濤募委員會於接得主賑處

主任之捐款請求後，向聯合國會員國募集所需之財

政援助；

凡促請各國政府捐助或增加捐助數額，俾使

工賑處之救濟與善後方案得以全部完成；

九．對1卫．賑處繼續宜施」［為迦薩地區難民所訂

方案表示贊詞；

－O. 咸謝E賑處屯任及職員執行其任務之不

斷忠誠努力，並戚謝各專門機腸及許多私人團體等

協助難民之 II」貴而不懈之「．亻1 ; 

一一．備悉I二賑處之會計年度將改以曆年爲

準，因此，現有預算之起訖日期自一九五六年七月

一日起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共計卜八

個月，｀並悉關於此一時期經費之審計事宜正與聯合

國審計委員會商訂特別辦法中；

一三．請－E賑處主任照曰西第十一段之修改，

繼續提送大會一九囤九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三o=

（四）第二十一段所述之各項報告書。

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

茅六六三大全體會珙。


